
雲林縣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 

114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0月 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 3樓會議室(五) 

三、 主持人：葉委員永星代理人羅副處長萬錦 

(依據雲林縣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點規定，本會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

員指定委員一名擔任主席，或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本次會議

主席謝主任委員淑亞因公不克出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主席由葉委員永星

代理人羅副處長萬錦擔任主席。)                              

四、 參加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林政宏 

五、 討論議題： 

提案一:本縣斗南鎮聖德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申請核定重劃範圍，提請

審議。 

提案說明: 

1.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0 條規定：「1.重劃

會於擬辦重劃範圍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2.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檢送擬辦重劃範圍

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3.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

議制方式審議第一項申請案件。經審議符合規定者，應核定重劃

範圍，核定處分書應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予核定重劃範圍者，

應敘明理由駁回…。」。 

2. 有關「雲林縣斗南鎮聖德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範圍業經 114 年

8月 11日斗南鎮聖德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經本府 114年 8月 20日備查會議紀錄完竣，重劃會於 114年 8月

22日向本府申請核定本案重劃範圍，先予敘明。 

3. 本府 114年 9月 12日邀集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本縣斗南鎮公所、

開發單位及本府相關單位人員辦理實地勘察，本案收集陳述意見



書總計 73份，同意開發 51份、不同意開發 22份。 

委員意見: 

業 務 單 位 ：1.本案擬辦重劃範圍係經 114年 8月 11日斗南鎮聖德自辦市地

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嗣經業務單位及相關單位

會勘初步認為尚符合相關規定，並於 8月 28日發函至本區土

地所有權人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本案陳述意見書共

蒐集 73份，同意開發 51份、不同意開發 22份，本案尚有訴

願案刻正由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中、雲林地方檢察署

審理中、雲林地方法院來函調閱相關資料刻正審理中。 

2.本案前身係為大業自辦市地重劃會(以下稱大業重劃會)，並

向監察院承諾後續辦理情形會向本委員會報告前次辦理情形

供參，大業重劃會經本府 111 年第 3 次市地重劃委員會上表

明實際取得 70%同意比例並列入該次會議紀錄，經監察院 4

次函詢本案辦理情形、監察委員實際巡查會勘及本府秘書長

率領業務單位至監察院報告，後經雲林地方法院 112 年 5 月

8日判決；「一、重劃會章程第九條第一、二項之決議無效。

二、授權理事會辦理事項決議無效。三、選任理事及監事、

候補理事及監事決議無效。四、擬辦重劃範圍提案所為之決

議無效。」，經本府認為四項決議無效情節重大且無法補正，

經本府 113年 10月 29日解散大業重劃會。 

3.本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0次會議紀錄敘明：「請於

雲林縣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

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如無法於本會 106年 2月 14日第 894次會議通過紀錄文到 9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不得再藉任

何理由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

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 

    委員 1：1.本次審查是自辦市地重劃核定重劃範圍，檢附土地清冊是否

有遺漏，因地號 460、460-2、460-3 不管是依土地地號或者



姓名順序是找不到的，請問重劃範圍之依據是哪幾筆土地？ 

委員 2：1.本案重劃範圍照圖說看起來是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通

過的範圍，但按照本次會議資料提供的範圍四至與第一次會

員大會審議通過的範圍四至文字敘述方面不一致，當然希望

通過版本文字敘述應該一致。 

2.本次審議係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0

條規定，按法條敘明應出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圖冊及相關清

單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但本次並未看到相關的申

請書與法條所要求的條件不一致。 

業 務 單 位 ：1.本次會議簡報係依據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所載文字，目前確實

與自辦市地重劃會員大會通過版本不一致，不一致部份重劃

範圍會勘時有邀請都市計畫及相關單位至現場，如未到場亦

有提供相關審查意見，會勘紀錄於各位委員的席上，據都市

計畫及相關業務單位審查意見，雖文字上不一致但開發範圍

上原則是一致，這部分確實重劃會當初在會員大會報告時就

應該詳實說明並取得雙方共識，才不致現在這麼多人在爭

執，這個部分是不是由重劃會說明。 

2.本府刻正辦理關於自辦市地重劃申請相關自治條例，依據往

例是依公文來函當申請書，待法條完善後會訂定相關的申請

書辦理。 

斗南鎮聖德重劃會：1.不好意思委員，這幾筆土地清冊頁數疏漏了，本案重劃範圍

內共有 167筆土地。 

2.會員大會通過的範圍是用地籍套繪圖，並用更詳細地號敘述

表達，所以文字才會與內政部通過的版本有所不同，例如都

市計畫是寫東以鄰接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大業路 152 巷)，我

們經套圖是不含大業路 152巷，就更精確的寫不含大業路 152

巷來敘述；都市計畫是寫西以既有農路溝渠為界，我們更詳

細的套繪就是 607-2 地號在面，所以就更精確的寫出地號；

北側的部分也是將包含的 441地號寫進去。 

林委員長造代理人 

      周科長太郎：1.以都市計畫的角度來看，當初通過版本是以巷弄並未詳細至



地號，自辦市地重劃會如通過更詳細的範圍敘述，原則上我

們會表示尊重。 

業 務 單 位 ：1.本案陳述意見總共有 73份，同意開發共有 51份，文字敘述

相同的歸納成 1案，共計有 17案，同意開發的大致訴求：「希

望原位置分配」、「不應少數人的無理由反對，踐踏多數人

的權益」、「本案開發辦理期限 115年 2月 14日，希望縣府

加速開發」、「反對納入區段徵收」、「希望重劃會承諾不

拆除張氏宗祠」；不同意開發總計 22份，大致訴求：「針對

重劃公司的不信任，合法性、程序及沒有公開透明的質疑，

希望別讓這樣的開發商開發」、「針對重劃範圍文字敘述提

出質疑」、「希望宗祠能原地保留，但開發商未提出方案及

後續辦理方法」、「希望針對宗祠能剔除開發範圍外」、「針

對重劃會只掌握部分大地主後就不完整的溝通且涉及欺騙的

部分」、「針對成立大會、會員大會寄發文件及會議記錄常

常疏漏，重劃會會址並未公告張貼會議紀錄之情形」。 

        人民陳情： 

陳情人 1：1.本人同意開發，如果沒開發就不會進步，該補償的部分就要

補償，地上物的部分希望能原位置分配，沒經過重劃土地放

在那邊 50年也是浪費，希望可以好好利用土地。 

陳情人 2：1.民國 66年就納入乙種工業區但一直未開發，小東工業區開發

成功讓大家開始有重劃的概念，因目前土地上在禁建中導致

土地的價值低且買賣土地繳交增值稅是以乙種工業區導致無

法負荷，因開發範圍外有縣府準備辦理的區段徵收開發區，

區段徵收無法像市地重劃原位置分配讓地主相當的緊張，我

也是開發商之一我有將本案的開發利潤給各個共同開發的地

主，目前同意的面積有達到 70%，張氏宗祠的部分開發公司

有承諾不會購買 79地號的土地及地上物原位置分配不會拆

除。 

陳情人 3：1.這個開發案在地應該推動了 10幾年，前一個重劃會有訴訟是

因為有 1坪或 2坪很小的土地，後續就撤銷了，原以為後續

會秉公開發但實際上是沒有的，目前針對重劃會成立的章



程、重劃範圍的部分有提起訴訟當中，也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目前正在辦理中，如果未來訴願或訴訟成立今天開的會議會

不會是審議一個不確定的狀況。 

2.這個重劃會我對他的印象是 5年前家中親人過世時有出現發

名片，但我認為開發應該是跟鄉親公開說明，而不是透過各

種管道或者這種場合下做個宣傳，時至今日又有親人過世這

開發商又來騷擾，這個開發案有民意代表在關心並在現場協

調，因為我有提起訴訟且公開反對所以特別來與我溝通，那

些未公開反對的地主並未去溝通，這樣讓我認為並未整區地

主公平公正公開的拿著同一個分回比例，另外在前一個重劃

會開發商有 40個小面積地主，訴訟後自行撤掉這些小面積地

主，法律規定同意的人數、面積過半就可以開發，但實際上

是開發商靠著大地主面積有 60%，之後人數以籌備會的人數加

上這些小地主剛好過半，目前重劃會開發商在籌備會成立後

利用大地主土地分割、贈與最小分配面積給親人增加同意人

數比例，據說也向宗祠部分小地主以收買的方式來增加同意

人數。 

3.張氏宗祠當初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公祠公產，但是因為現行法

令繼承規定，現在變成有很多的零碎的地主(約 50幾個)，但

其實當時地主都只是借名而已， 但從頭到尾開發公司都沒有

跟宗祠(理事長)去討論過，他們是直接找這些地主去談，這

個宗祠是張氏宗親的信仰中心，有 300年的歷史文化，所以

宗親們希望能做保留，但可能開發公司也有他的利益考量，

但他並沒有重視宗祠保留這一塊，只是說我會幫你們留，但

是並沒有說怎麼留，土地問題也沒有講清楚，等於其實只是

畫了 1個餅，這邊提供有當地張氏宗親至少有 50個人以上的

連署書，及當時在民國 83年這時候宗親所立下的合約書，就

是說雖然這個土地是借名登記，但是仍然歸屬於宗祠全權去

處理，另提供桃園市政府最近通過的 1個宗祠資料，由政府

出面去調解這個問題，就是設定 1個宗祠的保留區，這個部

分也希望縣府出面處理，讓開發公司有跡可循。 



4.以上其實在在都證明開發公司從頭到尾就只希望它的開發利

益能得到伸張，並沒有重視地方鄉親的所有故事，所以連開

發過程都很草率，連成立大會都開了 3次才成立。 

 

陳情人 4：1.我一開始訴求希望能排除在開發範圍外： 

一，因為我的地面臨的 2個道路，它的地價相對是比較高的，

若重劃很直接的說就是我的利益損失了。 

二，如果是為了我們小東里的地方發展，OK，我們可以參加，

但是我同時要提出一點，都市計畫原先綠地規劃是一整塊

的，在這一塊，現在缺掉了，縣府在第 3 次通盤檢討的都市

計畫書說明這個公園預定地不理想，沒有服務到整個社區居

民，屬於狹長型，僅具有隔離綠帶功能，而在 110 年縣府的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4 會議裡，我有提出陳情，縣府長官告

訴我說這個是隔離綠帶，必須要有，所以他就拒絕了我的陳

情，但是我後來卻發現，為什麼同一區別塊綠地卻可以取消，

而我卻被拒絕？此處都市計畫規劃是否有雙重標準情形存

在？是不是因那位地主有不錯的背景關係，所以他可以？ 

所以我的訴求是，我認為我的地沒必要參與重劃，如果縣府

不同意，硬要納入，那我質疑都市計畫規劃上沒有一定標準，

而且不是只有損及我個人權益，還有周邊被規畫為綠地的地

主，而且綠地規劃在這使用效益太低。 

2. 我也是宗祠的地主之一，宗祠是歷史建築物，它有人文歷史，

勢必需要保留，而開發公司當然不敢否認這一點，也說不會

拆，但卻沒說要怎麼保留，因為其中涉及有產權問題，所以

開發公司避談。 

3. 本次審查的重劃範圍與會員大會決議的範圍是不一樣的，這

個問題是我們在收到開會通知書後才發現的，所以沒有列在

我的陳情內容裡，但我認為各位委員必須要重視這一點，必

須保留時間討論這 1部分，不可跳過這議題。 

陳情人 5：1.我們的土地面臨大業路，且在民國 66年興建高速公路時就已

經被徵收過 1 次，依據重劃目的，徵收後我們的土地方整並



非畸零地，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參與市地重劃？這樣我們不是

一塊地被扒二層皮嗎？如果是你們的土地，你們願意嗎？我

相信你們也不願意，而既然我們已被徵收過 1 次，為什麼我

們負擔比例跟區內其他土地一樣？且區內開發需要綠地與我

們無關，為什麼我們要幫忙負擔？ 

2.因為這區是自辦市地重劃，開發公司就只有跟我們講發還比

例 50％，而交流道另一側公辦市地重劃案(斗南小東市地重

劃案)，不只有提到發還比例項目，還增加土地建蔽率、容積

率，為什麼自辦市地重劃就只有提到發還比例，而且我們是

徵收過 1 次土地的人，為什麼我們也是只提到發還比例，不

能換另 1 方式提高我們的容積率、建蔽率嗎？這樣很不合

理！ 

3.為什麼會有同意人數比率？是因為自辦市地重劃的獎勵辦法

提到「重劃範圍內有 2筆以上之土地可以合併整合」，而大業

路旁同意重劃的人通常在區內都還有 2、3筆土地，他們想整

合在這邊，當然他們就會同意，但這樣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我的訴求就是，只要土地不是畸零地且面臨大業路，基本上

就不納入重劃！為什麼重劃區同意比率能過半？因為在聖德

前身(大業)時期，開發公司他們虛灌人頭，他們把自己的土

地切割成小面積土地，後來因為我們提告，他們把這些小面

積土地全部買回，而現在聖德時期同意比率就沒有辦法過

半，所以他們就鼓吹同意重劃的地主再將土地分割(或贈與或

買賣)給兒子(或家屬)，同意人數比例原本只有 48%，籌備會

在 114年 1月成立，他們集中 2、3月時分割，就為了要成立

重劃會！我有調地籍資料可以證明。 

陳情人 6:1.我們張氏宗祠在 83年就成立了，宗祠內有 1差不多 300年歷

史的大墓，就是我們張氏宗祠本來的公墓坑，在五房裡面由北

房在服祀，後來為集中清明祭拜，就有了現在的張氏宗祠。我

們的訴求是希望宗祠部分能剔除於重劃範圍外，因為這個宗祠

具有歷史，但開發公司並未承諾是否保留，也未說明如何保

留，而且都市計畫也未劃定為「專用地」，無法確認是否能保



留，且提出 2方案把原有出路口從臨大業路改為新闢 8米道路

出路，要臨大業路須以差額地價買回，這塊土地大部分地主為

公同共有，這樣誰要出資，這不合理。 

 

陳情人 7：1.這部分牽涉到我人身安全，需要在這會議中提出，有人藉由

縣府名義請我去張氏宗祠現場會勘，於 9月 2日下午 2時 37

分重劃會理事林先生打電話給我，79地號有部分地主是日據

時期已死亡的未辦繼承，其中一位我有去辦理繼承，我還未

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他們已經得知繼承會再延伸出 10位

人數，所以要求我別去妨礙本案開發，藉由這個會議說明該

場會勘無法確定其名義，並且懷疑是否縣府有實質派員會

勘，我的主張宗祠是傳承的地方，希望往後可以做聯合祭祀

公業，要規劃重劃但這部分的功能希望能保留，雖然我不是

大地主，無從反對，但是還是希望即使要開發，也應該考量

宗祠的歷史意義，但縣府的規劃有點否決了宗祠的法律地

位，希望能規劃 1將來能夠成為小東張氏祖廟的預定用地，

讓宗祠能延續下去，算是 1個幾百年的古蹟(古房)，這一定

要保存。 

陳情人 8：1.每次開會的時候，即使會議流程非常混亂，縣府單位仍會主

導讓開發公司先走流程，就如同網紅只是做擺拍一樣，但我

想強調的是，台灣是 1 個民主法治國家，而不是走流程的國

家！ 

陳情人 9：1.對本案重劃範圍，我們主張開發一定要合理、合法，大家可

以看一下(都市計畫書)四至範圍，東是以國道 1 號高速公路

大業路 152 巷，西是以既有的農路為界，南是以縣道 158 為

界，北是以大業路的 152 巷 5 弄為界，再請參酌本案會員大

會章程所通過的範圍，東是以大業路(不含大業路)，西是小

東路 607 號(不含這一塊)，南是以大業路(不含大業路)，北

是以 441 號為界，如果程序有瑕疵或不合乎規定的話，應該

被駁回，況且本案已有地主提出異議，在法院裡面這可能是

有瑕疵的！而既然都市計畫書已敘明範圍，我們是否應合乎



這個規定？我們希望本開發案合乎程序，並完全合法，但(重

劃會)這些地方(四至範圍標示)都未合乎規定，且與章程及第

1次會員大會通過的審定範圍不一致，所以我主張這(範圍核

定)是無效的！我們建議重新召開會員大會修正章程，及重新

召開會員大會來修正範圍。 

業務單位與重劃會回復： 

  業 務 單 位 ：1.地政處：有關本案重劃範圍四至之文字敘述部分，業務單位

簡報是依據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所載文字，而重劃會提案跟

會員大會通過之四至範圍文字與都市計畫不完全相符，而本

案辦理重劃範圍會勘時有請都市計畫單位到場確認，而在重

劃會召開會員大會時，亦有請都市計畫單位列席，故雖文字

計載確實存在差異，但實際範圍原則上應是一致的，這個部

份也想要就教都市計畫單位，目前的市地重劃開發範圍是否

與都市計畫規劃原意相符？ 

                 2.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書所載之開發範

圍文字會是比較籠統的，目前的市地重劃開發範圍剛剛經過

討論，應該是與都市計畫規劃原意相符，而後續市地重劃辦

理過程會在辦理逕為分割，所以文字上尊重重劃會會員大會

的決議。 

斗南鎮聖德重劃會：1.本案重劃範圍內共計 167 筆土地，會員大會通過的範圍是用

地籍套繪圖，且用更詳細地號敘述表達，所以文字與都市計

畫書記載有所差異。 

與會委員討論後 

詢問重劃會事項： 

1.關於重劃範圍四至文字敘述，請重劃會按照會員大會通過文

字敘述辦理。 

2.關於本案人數、面積比例可以達到多少？ 

3.關於張氏宗祠重劃會要怎麼處理？ 

斗南鎮聖德重劃會：1.遵照辦理。 

2.本案人數比例目前 53%，面積可達到 70%，目前積極爭取其他

地主同意，最終人數同意比例可達 65%。 



3.有關張氏宗祠部分，重劃會規劃有 2 方案，第 1 個分配方案

就是原位置保留，面向新開闢的 12米路，重劃會也承諾如果

本案開發成功的話，重劃會願意幫他們設計及整頓周邊工

程，第 2 個方案他們(張氏宗祠)說要面臨大業路，也是地上

物原位置保留，但是不足部分(約 200 坪)要由土地的所有權

人購買，目前經詢問意願，他們並不想再拿錢出來買這一塊，

後續重劃會會再進行溝通。 

     決議： 

1. 經審查本案重劃範圍核與內政部及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

都市計畫主細計範圍相符，且相關單位審查後無違反相關規

定，故本案重劃範圍原則同意核定。 

2. 因本案重劃範圍內仍有土地所有權人陳情及反對意見，請重劃

會務必加強溝通協調，避免造成糾紛致延宕後續重劃期程。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上午 12時 30分) 


